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2008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以下简称长沙中心支行）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条例》，不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是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到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是《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也是履行基层央行职责的需要，把政府信息公开与促进依法行政、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结合实际加以贯彻落实。定期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定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对于主动公开的内容、范围、程序和依申请公开的程序、处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评议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健全了拟公开内容的合规性审查和保密审查机制。三是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根据政府信息内容，长沙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目录分为政策法规、机构职责、行政许可、金融统计数据或报告、公告等类别。编制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情形进行指引，明确公开范围、公开形式、办事机构、获取方式等。四是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发挥网站的平台作用，在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金融”栏目公开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主动公开制度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办事机构设置情况、行政许可、业务履职信息等，及时做好政府信息的更新。调整和补充“114”台长沙中心支行办公和业务咨询电话，方便社会各界了解政府信息。在办公场所公开各项行政许可的实施条件、程序、时限和要求提供的资料等。五是加强检查监督。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评议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为检查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协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职能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促进工作落实。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推进，提高了履职水平和透明度，促进了社会对长沙中心支行业务工作的知晓度，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有：一是机构职责，公开了长沙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的主要职责。二是对外公开了与履职有关的政策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反洗钱法》、《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和适合对外的规范性文件。三是行政执法，公开了长沙中心支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行政许可事项、程序、条件、期限、受理部门、有关业务表格以及行政许可监督投诉电话，长沙中心支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程序。四是政府信息公开办事公开情况，对外公开了长沙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办公时间，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主动公开制度和依申请公开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等。五是业务履职信息，对外公开了《2008年湖南省金融稳定报告》（精简版），人民币、外币利率水平及历史数据及新出台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等；假币鉴定程序和联系电话；单位和个人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管理和查询办法；其他适合对外公开的有关业务动态信息，如湖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湖南省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湖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二、信息公开方式

长沙中心支行积极探索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充分发挥网络的平台作用，在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金融”栏目设置专栏公开政府信息。调整和补充“114”台办公和业务咨询电话，方便社会各界了解政府信息。在办公场所公开各项行政许可的实施条件、程序、时限和要求、提供的资料等。在《湖南日报》公开2008年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08年度，没有出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长沙中心支行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没有对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情况。
长沙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没有因公开政府信息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内容需进一步完善，形式需进一步丰富等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长沙中心支行将继续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加大力度，扎实工作，切实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08年长沙中心支行没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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